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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附 应当明确添附的三种形式：混合、附合、加工。混合

是指混在一起不能分辨，或者要分辨的话会花去更大的成本

。比如甲家的米和乙家的米混在一起。附合是指两物附在一

起，虽然能够辨认原物，但原物有更高的价值。比如宝石和

戒指。加工是指把他人的材料当作自己的材料。 混合、附合

、加工解决所有权归属的规则问题：①动产和不动产形成新

的添附，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归不动产所有人，但不

动产所有人应当给动产所有人相应的补偿。②都是动产或材

料加工，取决动产是否有价值的大小、是否有主物和从物，

所有权价值大的一方取得所有权，但应给价值小的一方相应

的补偿③材料价值差不多不能区分主物和从物或者材料和加

工的价值差不多，又不能协商解决的，推定为双方共有。添

附是一种原始取得的方式。 例：王、潘两家同住李村，王家

有子王达，潘家有女潘美，两人正在谈恋爱。两家为子女结

婚住房问题协定由潘家出钱，王家出工，在王家已有的三间

平方上加盖上房三间作新人成亲之用。双方对上房三间的权

属未作规定。上房三间盖成后，王达和潘美因性情不合解除

恋爱关系。为此，王潘两家反目成仇，并对房屋的权属发生

争议。根据民法原理，上房三间的所有权应属谁（ ） A. 王家

因附合而取得所有权，但应返还潘家所出之钱。 B. 王家因加

工而取得所有权，但应返还潘家所出之钱。 C. 潘家因出钱而

取得所有权，但应给王家适当补偿 D. 王家和潘家因合作建房



而成为房屋的共有人ABC都是讲添附的问题，添附是原始取

得即不是基于所有权人的意思而取得，本案中是两家合作建

房的问题，显然不是原始取得，“双方对上房三间的权属未

作规定”，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政策的规定，能够协商解决

，按照协议，协商不成的，推定为双方共有。 明确添附与侵

权行为的关系。比如违章建筑就是一个侵权行为而不是添附

。添附与侵权的区别取决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如果行为人是

因为错误而将他人的财产当作自己的财产而形成添附物，这

种情况下是添附问题。如果行为人故意将他人的财产当作自

己的财产，故意处分他人的财产而取得他人财产的，就是侵

权行为问题。 十九、按份共有 掌握按份共有人的权利：有权

要求分出自己的份额、有权转让自己的份额、对其他按份共

有人出售之份额有优先购买权、对抛弃物享有权利。按份共

有人的义务：如果与第三人发生的债权债务中，该债权债务

是可分的，各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承担债务，如果是不可

分的，按份共有人负连带责任。 例：甲乙丙三人各出资2000

元买一条船后，甲欲投资开商店，想转让自己的份额。甲通

知乙丙后，乙表示愿出1500元买下甲的份额，丁知道后愿

以2000元买下，丙即表示愿以2000元买下。根据法律的规定

，甲应将其份额卖给谁（ ） A. 乙 B. 丁 C. 丙 D. 丁或丙都可以

在同等条件下，按份共有人享有优先购买权，甲应当将份额

卖给丙。答案：C. 例：甲乙丙共有一房屋，甲享有50%的份

额，乙享有20%的份额，丙享有30%的份额。房屋出租给丁居

住。在租赁期间，甲欲抛弃自己的份额。 （1）被抛弃的份

额应当如何处理（ ） A. 归国家所有 B. 由乙丙共同共有 C. 由

乙丙各自享有一半 D. 由乙丙按照比例享有 A．错，按照我国



民法规定，抛弃物有共有人的，归共有人所有。B错对于共有

人如何所有，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按照共同共有

是不妥的，因为这个共有本身是按份共有，如再加一个共同

共有不符合物权关系简单明了的特点。应当按照所有权的弹

力性原理，对抛弃的份额应归其他共有人享有并按各自的份

额相应的增加。答案D. （2）如果甲想转让份额,时乙和丙以

相同价格都主张优先购买权，下列方案中正确的是（ ） A. 乙

、丙一人买一半 B. 乙、丙按照各自的份额购买 C. 乙、丙抓阄

决定 D. 由甲决定卖给谁 乙、丙都是共有人，都享有平等的优

先购买权。此时应当按照所有权的原理，体现原所有权人的

意志。答案D. （3） 如果甲想转让份额，如果丙和丁以相同

价格都想购买，然如何处理（ ） A. 由丙购买 B. 由丁购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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